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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发行人”或“建发股份”）配股方案已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３８８

号文核准。

２

、本次配股简称：建发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１５３

；配股价格：

５．１３

元

／

股。

３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４

、 公司股票在本次配股网上申购缴款期间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网上清算继续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并复牌交易。

５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６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

上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售比例及数量：以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上交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

２

，

２３７

，

７５０

，

７４１

股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售

２．７６８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

份

６１９

，

４０９

，

４０５

股。

４

、发行人控股股东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按照持股比例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股份。

５

、配股价格：

５．１３

元

／

股

６

、募集资金数量：本次配股募集资金预计不超过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含发行费用）。

７

、发行对象：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

日）下午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８

、发行方式：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配股将采取网上定价发行。网上发行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９

、承销方式：代销。

１０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Ｔ－２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

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Ｔ－１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Ｔ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Ｔ＋１

日）

－

（

Ｔ＋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５

次，配股截止于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Ｔ＋６

日）

获取保荐机构清算数据

发行成功，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Ｔ＋７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

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

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

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

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

７００１５３

”，配股价

５．１３

元

／

股。配股数量的限额

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２７６８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

整（请股东仔细查看“建发配股”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

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１６９９

号建发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文洲

联系人：林茂、李蔚萍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２１３２３１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２－２５９２４５９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８０

特此公告。

� 发行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22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久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俊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王雅静声明

:

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８１９

，

４０５

，

６５６．５６ ７１２

，

０１８

，

７５７．０３ １５．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２１

，

３７５

，

４８２．０６ ６

，

１５７

，

８１３．５３ １

，

８７１．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１８

，

８６６

，

０１９．１３ １

，

２８１

，

１０４．７５ ９

，

１７８．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１１

，

９０６

，

６８２．０９ －１５８

，

９８６

，

７２９．１６ －９６．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５５ ０．０２３１ １

，

８７１．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５５ ０．０２３１ １

，

８７１．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７％ ０．４８％ ８．２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３

，

６０９

，

５２６

，

５４６．０３ ３

，

６７８

，

９４３

，

４４４．１３ －１．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３９２

，

５２８

，

４６４．６８ １

，

２６７

，

４９３

，

６２５．８３ ９．８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７

，

０３４．３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３９０

，

６１３．０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１

，

６９６．８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８３６

，

４８７．６５

合计

２

，

５０９

，

４６２．９３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３

，

３６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供暖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５．１％ ９３

，

５２５

，

０５９

质押

４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华商领

先企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１８％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

－

华

商策略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１８％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喻建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３％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王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８％ ２

，

０７９

，

４５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

商价值共享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５６％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朱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９％ １

，

０４７

，

７２３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

－

尊

嘉

ＡＬＰＨＡ

证券投

资有限合伙企业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９％ １

，

０３８

，

５００

梁书哲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９％ １

，

０２５

，

７０７

宁兆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９５５

，

６９６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

９３

，

５２５

，

０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

，

５２５

，

０５９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

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喻建华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王强

２

，

０７９

，

４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７９

，

４５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朱伟

１

，

０４７

，

７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４７

，

７２３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尊嘉

ＡＬＰＨＡ

证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０３８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３８

，

５００

梁书哲

１

，

０２５

，

７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２５

，

７０７

宁兆辉

９５５

，

６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５５

，

６９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一

)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

、货币资金比期初增加

51.34%,

是公司增加银行短期借款

,

导致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

2

、应收票据比期初下降

94.56%,

是公司持有的承兑汇票到期贴现

,

导致应收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

3

、存货比期初下降

39.09%,

是由于期初公司正处于供热运行期

,

库存煤炭存量较大

,

本报告期末供热运行期结

束

,

库存煤炭数量减少所致

;

4

、短期借款比期初增加

61.93%,

是公司资金需求加大

,

导致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

5

、应付票据比期初增加

62.58%,

是公司用于支付应付款项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

6

、预收款项比期初下降

91.03%,

是由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后

,

一季度将采暖预收款结转供暖收入

,

导致预收账

款减少所致

;

7

、应交税费比期初增加

469.34%,

是由于公司一季度营业利润增加

,

导致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

8

、应付利息比期初增加

140%,

是公司计提应付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

9

、未分配利润比期初增加

56.79%,

是公司一季度实现净利润增加所致。

(

二

)

合并利润表项目

10

、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下降

62.1%,

是公司设计收入同比减少导致税金减少所致

;

11

、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36.3%,

是销售人员薪酬增加所致

;

12

、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88%,

是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增加

,

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

13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215.74%,

是报告期内公司应收采暖费增加

,

按照公司坏账准备计提规定

,

计提坏账

准备增加所致

;

14

、营业外收入同比下降

46.49%,

是政府补贴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

15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1260.55%,

是一季度利润总额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

16

、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

61.34%,

是控股子公司亏损减少所致

;

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1871.08%,

是因为公司供热成本降低及会计估计变更所致。

(

三

)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18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99.11%,

是因为收到新世界

(

沈阳

)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供暖工程

款及采暖费现金增加所致

;

1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77.35%,

是上年同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收到其转让时代金科

51%

股权价款

,

本报告没有该项回款所致

;

2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97.12%,

是本公司购热量增加及实行阶梯购热价格同比上涨导

致购热支付现金增加

,

以及燃料费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

21

、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减少

35.46%,

是因子公司上年同期实际缴纳所得税较大

,

而本报告期同比减少所致

;

2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

40.31%,

是本报告期收到的报废设备

处置款同比减少所致

;

23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174.70%,

是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

2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37.89%,

是上年同期偿还短期融资券

,

本报告期内没有到期可偿还短期融资

券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一

)

报告期内公司高管人员变动情况

1

、报告期内

,

公司原总经理姚家元因工作变动

,

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向董事会递交了辞职报告

,

辞去本公司总经

理职务

,

同日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公司董事会聘任徐朋业为公司总经理

,1

月

28

日公司董事会提名徐朋业为公

司董事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2

月

13

日经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2

、报告期内

,

公司原董事唐文因工作变动

,

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向董事会递交了辞职报告

,

辞去本公司董事职务。

(

二

)

公司股东减持本公司股票情况

1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收到原股东宁波宁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宁波宁电”

)

的函

,

告知本公司其

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13,320,974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

。

2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接到宁波宁电的通知

,

告知本公司其于

2

月

24

日

,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本公司股份

300,000

股

,

减持后持有公司股票

13,020,97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4.89%

。

3

、宁波宁电

2014

年

3

月

5

日公告称

,

截止

2014

年

3

月

4

日

,

宁波宁电在二级市场共计减持惠天股票

13,020,974

股

,

减

持后

,

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

三

)

年度分红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积极响应《国九条》号召及投资者合理诉求

,

在接到控股股东“关于

2013

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提

议及相关承诺”后

,

公司董事会积极给予回应

,

决定支持大股东提议

,

并及时对外发布了《关于

2013

年度权益分派预

案的预披露公告》

,

同时在

2013

年度会议上正式做出了权益分派方案

,

待提交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高管人员变动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０４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０５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０７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４－０９

股东减持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０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４－１１

年度分红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４－０３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１２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沈阳城市公

用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完成收购五里河锅炉房资产后，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末

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累计金额或净现金

流累计金额（经审计）低于评估报告所述的同期预计

净利润总和或净现金流总和，惠涌公司将按受让价格

回购该项资产，若届时惠涌公司无能力回购，则公用

集团出资回购。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５

年

未到履行

期限

沈阳城市公

用集团有限

公司

为降低水务集团与储运集团置换风险，保证上市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用集团就本次置入资产做出补

偿承诺：在置换成功后，除因不可抗力事件外（如地

震、风灾、水灾、火灾、战争以及其他不能预见并且对

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若注入惠天热电

公司的储运集团

４０．４３％

股权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年

度经审计股权投资价值低于本次置换的价值，公用集

团将按置换价格回购；储运集团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度

三年累计净利润低于

５００

万元，惠天热电按比例应分

享利润的差额部分公用集团将以现金方式补足。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５

年

未到履行

期限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否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

有）

未到承诺时点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停牌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停牌情况和关联交易后续进展情况，

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５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年度业绩预测及权益分派事宜，未提供资

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业绩，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９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及分红事宜，未提供资

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０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２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分派事宜，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股价情况，股东减持情况，未提供资

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７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股东减持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１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业绩及会计估计变更、定向增

发事项，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公司证券管理部

电话沟

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情况，未提供资料。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92�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4-18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于

4

月

15

日以电话、传真及书面方式发出。

2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公司总部六楼第一会议室现场召开。

3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4

、会议由董事长李久旭主持

,

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本次会议。

5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2014

年度向银行申请借款总额度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

保证办理效率

,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

年内向银

行借款总额度不超过

18

亿元元人民币

,

借款期限不超过

3

年

,

自公司与银行签订授信或贷款合同之日起计算。 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及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

,

在上述贷款额度内

,

选择银行

,

决定各银行信贷方式、信贷金

额

,

签署信贷合同。

(

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上述第

(

二

)

项议案需提请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92�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4-20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届次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和要求

,

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4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4

年

5

月

16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

点

30

分。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5

月

9

日

(

星期五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

:

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7

号

,

公司总部

6

楼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

2013

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

3

、审议《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审议《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审议《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

6

、审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7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

2014

年度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审议《关于确定公司

2014

年度向银行借款总额的议案》

;

9

、独立董事述职

(

不需股东大会表决

)

。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15

日和

4

月

22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上的相关公告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传真或信函

;

2

、登记地点

:

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7

号

,

本公司证券管理部

;

3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14

日

-2014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点至下午

4

点

;

4

、登记手续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

样式附

后

)

、委托人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委托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持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

:

刘斌、姜典均

2

、联系电话

:024-22928062

传真

:024-22939480

3

、地址和邮编

:

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7

号 邮编

110014;

4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附件

: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

先生、女士

)

参加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

并按照下列指示

行使表决权

:

一、会议通知中列明议案的表决意见

(

具体指示请在“同意、反对和弃权”中任选一项

,

并在其前栏内划“

√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０１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０２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０３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０４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０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０６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０７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０８

审议《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向银行借款总额的议案》

二、若会议有需要股东表决的事项而本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

使表决权。

三、若受托人认为本人授权不明晰

,

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相关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

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委托人

(

签字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法人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委托人为个人股东

,

由股东本人签字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

,

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本委托书复

制有效。

证券代码:000692�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4-21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以电话、传真及书面方式发出。

2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上午

10

点在公司六楼第三会议室现场召开。

3

、会议应到监事

5

名

,

实到监事

5

名。

4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沈尔滨主持。

5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与上述议案不存在利益关系。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92�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4-22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电子邮箱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为了方便投资者与本公司取得联系

,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

将变

更公司的电子邮箱地址

,

具体内容如下

:

公司原电子邮箱地址为 “

htrdcor@mail.sy.ln.cn

”。

变更后电子邮箱地址为 “

htrd2012@126.com

”。

上述新邮箱地址自本公告之日起启用

,

公司的办公地址、联系电话、传真、互联网址等其他信息不变。 敬请广

大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2014年 4月 22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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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92�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4-19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002378� � �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2014-026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4

月

20

日上午

09: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召集人

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黄泽兰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349,003,47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0%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公司募集资金

2013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

议案已获得参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和《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审议《关于

2014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0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1

、审议《关于制定

2014-2016

年公司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

议案已获得参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

议案已获得参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4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9,003,4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平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作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对

2013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

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

刊登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卢钢、蒋鹂然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84� � �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7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20

日

9

：

00

2

、召开地点：公司多功能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形式

5

、主持人：董事长黄伟中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七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87,400,9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65.29%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会议以

187,400,9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

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会议以

187,400,9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

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会议以

187,400,9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

了《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

、会议以

187,400,9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

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会议以

187,400,9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

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会议以

187,400,9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

了《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

、会议以

9,360,0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亚太机电集团有限公司、黄来兴、黄伟

中、施纪法、施瑞康、陈雅华回避了表决。

8

、会议以

187,400,9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

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

、会议以

187,400,9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

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3

年度薪酬的议案》。

10

、会议以

187,400,9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过

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五、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有独立董事

2013

年

度参加董事会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方面的工作及其他工作。 公司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赵世焰、邢玉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96� �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4-038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分别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和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以及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使用总

计不超过

1.4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资金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

内进行滚动使用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9

月

7

日和

2013

年

9

月

24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签订了理财产品协议

,

以人民币

3000

万元购期限为

35

天的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

(

对公

)14126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

一、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

、产品名称

: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

(

对公

)14126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

产品代码

B140C0226)

。

2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封闭型

3

、产品期限

:35

天

4

、风险等级

:

低

5

、预期最高收益率

:4.40%/

年

6

、认购开始日

:2014

年

4

月

21

日

7

、产品起息日

:2014

年

4

月

23

日

8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5

月

28

日

9

、认购资金总额

:

人民币

3000

万元

10

、资金来源

:

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1

、资金到帐日

:

同产品到期日

12

、公司本次使用

3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3.32%

。

二、投资标的情况

本理财产品存续期间

,

投资于现金、拆借

/

同业存款

/

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人民币利率掉期、国

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资产支持票据、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

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应收

债权、债权收益权、信托受益权、特定资产收

(

受

)

益权、票据类资产、委托债权等等把投资工具。 投

资比例为

:

投资资产种类 投资比例

现金、拆借

／

同业存款

／

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人民币利率掉期

１０％－１００％

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资产支持票据、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企业

债、公司债、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１０％－１００％

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

０－９０％

应收债权、债权收益权、信托受益权、特定资产收（受）益权、票据类资产、委托债

权

０－９０％

本产品如因市场变化等因素

,

投资比例可在不影响客户预计收益的前提下合理浮动。 本产品

可通过信托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基金专户、基金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及专

户

(

或其他资产管理计划

)

和北交所交易平台以及其他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投资渠道和

方式实现对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

,

且可以由资产名义持有人按公允价格转让本产品所投资的全部

或部分投资标的。

三、其他情况说明

1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无关联关系。

2

、截至

2014

年

4

月

21

日

,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的累计金额为

1.4

亿元

(

含本次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5.50%

。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签订的《理财产品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1日


